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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政府帳目委員會審議《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四號報告書》  

第 4 章《政府推行電子檔案保管系統的工作》  
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就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 
於 2020 年 5 月 22 日信函附錄第 (IV)部分的回應  

 
 

第 3 部分：推行電子檔案保管系統試驗計劃  
 
18) 根據第 3.10 段，在電子檔案保管系統計劃下的 11 個項目當中有 8 個出現

延遲。在 5 個早期試行的局／部門當中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的通訊及

創意產業科的延遲時間最長（18 個月）。 2020 年 3 月，通訊及創意產業科

的回覆指因原先的推行計劃不切實際，出現未能預計的技術和運作問題，

無可避免地耗費了的時間，不應視作延遲。請詳細解釋“未能預計的技術

和運作問題”，為其他局／部門推行計劃提供經驗作參考。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的回應  
 

當電子檔案保管系統 (系統) 尚在發展階段時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創意產

業科 (本科) 用於解決技術問題及系統功能限制的時間比預期多，才能符合政府

檔案處對系統的要求，這些技術問題主要是在系統的規格 (system configuration) 
及定制修改 (customisation) 方面。及後，系統在試行階段時，共出現 58 宗技術

及運作事故，當中 36% (即 21 宗) 屬「嚴重影響」級別，例如系統在歸檔時出現

錯誤信息或未能把附件歸檔、系統未能處理特定符號以致無法把檔案歸檔等。當

時預計這些事故將引致系統停頓或有超過 25% 的用戶受影響。為此，在系統正

式投入運作前，本科必須投放額外時間以解決這些關鍵問題。 

 
 
19) 根據第 3.37 段，審計署挑選了電子檔案保管系統試驗計劃下的 4 個局／部

門和兩個在下一階段試行的局／部門，審查在電子檔案保管系統環境下的

檔案管理功能和做法。根據第 3.38(c)段，4 個選定的局／部門沒有在部門

指引訂明把檔案收納入電子檔案保管系統的時限，當中通訊及創意產業科

有 38% 的檔案是在電郵發出／接收超過一年後才收納入電子檔案保管系

統。請問通訊及創意產業科自審計署審查後，現時仍未收納檔案的數目分

別為何？將在何時完成有關收納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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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的回應  
 
就仍未收納入電子檔案保管系統 (系統) 的檔案數目而言，本科並未備存此項資

料。然而，在考慮審計署的建議後，本科會檢視及更新部門的檔案管理指引，旨

在提醒同事應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把檔案收納入系統。在一般情況下，應在 90
天內把檔案收納入系統。 
 
 
 


